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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向南平延平芒励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64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凯创意”、

“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华凯创

意现已启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华凯创意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华凯创意关于本

次发行的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nan Huakai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3 日 

上市日期 2017 年 1 月 20 日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凯创意 

股票代码 300592 

注册资本 26,644.835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685008653Q 

法定代表人 周新华 

董事会秘书 王安祺 

注册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29 号厂房 101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29 号厂房 101 

邮政编码 410000 

公司电话 0731-85137600 

公司传真 0731-8865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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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展馆、展厅的设计、布展服务，多媒体设计服务，会议系统的开发

及安装，装修装饰工程的承接，灯光音响设备的安装；国内各类广

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动画设计制作；计算机软件开发；

建筑模型、机械模型、工业模型、医疗器械模型、教学模型、道具、

雕塑的设计、制作、销售及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一）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周新华在内的合计 10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

资者，未超过 35 名投资者上限。本次发行所有获配投资者获配的价格、数量、

金额、比例、锁定期均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7 月 7 日，发

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21.28 元/股。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

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00 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 21.28 元/股的 103.38%。 

（三）发行金额与发行数量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

配售规则以及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对有效认购对象进行配售。各发行对象

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占发行

总量比

例 

限售期 

（月） 

1 周新华 2,272,727 49,999,994 10.00% 18 

2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创

富福星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272,727 159,999,994 32.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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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飞 2,272,727 49,999,994 10.00% 6 

4 朱双全 2,272,727 49,999,994 10.00% 6 

5 张昌涛 1,818,181 39,999,982 8.00% 6 

6 王银林 1,818,181 39,999,982 8.00% 6 

7 黄昌明 1,454,545 31,999,990 6.40% 6 

8 

湖南臻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湖南天择先导文化传媒产业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363,636 29,999,992 6.00% 6 

9 才泓冰 1,363,636 29,999,992 6.00% 6 

10 吴颖 818,181 17,999,982 3.60% 6 

合计 22,727,268 499,999,896 100.00% - 

（四）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4,420.00  

2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 3,500.00  

3 偿还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银行贷款 10,500.00  

4 “易佰云”智能化企业管理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7,000.00  

5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4,580.00  

合  计 50,000.00 

（五）锁定期安排 

周新华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除周新华

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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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报送《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

称“《发行方案》”）等文件，发行人及华兴证券、启元律所、天健会计师及中

联评估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的会

后事项承诺函》等文件，启动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共计向 89 名（未剔除重复）特定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包括： 

（1）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等文

件时，《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

的投资者名单》中涉及的 79 名（未剔除重复）投资者，具体为：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收市后可联系到的前 20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以及出具《关于不参与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函》

的交易对方）、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23 名、基金公司 21 名、证券公司 10

名、保险公司 5 名； 

（2）《发行方案》报送后至《认购邀请书》发送前新增的 10 名意向投资者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杨淳 

2 湘韶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 吴颖 

5 侯炽筠 

6 潘旭虹 

7 珠海横琴观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王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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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7 月 7 日-2021 年 7 月 8 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述 89 名（未剔除重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送《湖南

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

购邀请书》”）及其附件。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发送范

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华凯创意有关本次发行的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亦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

定。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

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1 年 7 月 9 日（T 日）上午 8:30-11:30，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

本次发行共收到 12 份申购报价单，所有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

了文件。经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

查，12 名申购对象已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上述 12 名申购对象已在华兴

证券处完成了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并符合华兴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其中

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 2 名投资者已全部完成备案，共 12 名有效报价的投资者。

有 1 名投资者缴纳了保证金，但未发送申购报价单及相关文件，为无效申购。此

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新华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但接受询价结果

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投资者最终有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金额 

（万元） 

1 黄昌明 23.00 3,200 400 

2 张昌涛 22.30 4,000 400 

3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00 2,000 400 



6 
 

4 吴颖 

21.28 2,300 

400 21.38 2,300 

22.00 2,300 

5 杨淳 21.40 4,500 400 

6 侯炽筠 21.40 2,000 400 

7 王飞 24.88 5,000 400 

8 朱双全 22.88 5,000 400 

9 

湖南臻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南天择先导文化传媒产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23.94 3,000 400 

10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创富福

星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52 16,000 400 

11 王银林 22.99 4,000 400 

12 才泓冰 23.00 3,000 400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

定发行价格为 22.00 元/股，发行 22,727,268 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 499,999,896.00

元。 

（四）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名单及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周新华 2,272,727 49,999,994 18 

2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创富福

星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272,727 159,999,994 6 

3 王飞 2,272,727 49,999,994 6 

4 朱双全 2,272,727 49,999,994 6 

5 张昌涛 1,818,181 39,999,982 6 

6 王银林 1,818,181 39,999,982 6 

7 黄昌明 1,454,545 31,999,990 6 

8 

湖南臻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南天择先导文化传媒产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1,363,636 29,999,992 6 

9 才泓冰 1,363,636 29,999,992 6 

10 吴颖 818,181 17,999,982 6 

合计 22,727,268 499,999,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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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新华在内的 10 名投资者，

未超过《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规定的 35 名投资者上限。除周新华为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外，其他

9 名发行对象均在《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

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所列示的投资者以及新增提交认购意向函的投资者范

围内。 

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中，周新华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

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认购对象，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次向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票的其余认购对象不包含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不存在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方

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深交

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

格遵守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五）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情况 

1、投资者认购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7 月 14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21〕2-22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 17 时止，华兴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

账户已收到参与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499,999,896.00 元。 

2、公司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7 月 15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2-23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增发人民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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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A 股）股票 22,727,268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2.00 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 499,999,896.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25,471,693.2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74,528,202.78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22,727,268.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51,800,934.78 元。 

（六）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受理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并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七）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21 年 7 月 29 日。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独立财务顾问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的说明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独立财务顾问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独立财务顾问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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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财务顾问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独立财务顾问作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本独立财务顾问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以及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独立财务顾问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独立财务顾问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自华凯创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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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存在尚未完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并在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出具

核查意见。 

持续督导内容如下： 

（一）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勤勉尽职，通过日常沟通、定

期回访等方式，结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履行下列持续督导职责： 

1、督促上市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实施重组方案，及时办理资产的交付或者过

户手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辅导和督促标的资产主要股东、主要管理人员知晓并遵守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规范运作要求； 

3、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有效控制、整合、运营标的资产； 

4、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披露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有重大

不利影响的风险或者负面事项； 

5、关注并督促相关方履行承诺； 

6、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商誉进行确

认和计量； 

7、《重组办法》、《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持续督导职责。 

前款各项所涉事项对上市公司或者标的资产产生重大影响，或者与重组报告

书等申请文件披露或者预测情况存在重大差异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督促上市公

司及时披露，并于公司披露公告时，就披露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

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上市公司或者标的资产进

行现场核查，出具核查报告并披露： 

1、标的资产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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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可能无法有效控制标的资产； 

3、标的资产可能存在未披露担保； 

4、标的资产可能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标的资产股权可能存在重大未披露质押。 

独立财务顾问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就核查情况、提请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本次现场核查结论等事项出具现场核查报告，并在现场核查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披露。 

（三）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者重组上市，交易

对方作出业绩承诺并与上市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业绩补偿

期间内，持续关注业绩承诺方的资金、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质押等履约能力保障

情况，督促其及时、足额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相关方丧失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能力或者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风险情况，并就披露信息是否

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相关方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或者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数额不足的，独立财务顾

问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在前述事项发生的 10 个工作日内，制定并披露追偿计划，

并就追偿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后续履行情况发表意见并披露。 

七、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89 号 2301单元 

法定代表人 项威 

电话 021-60166666 

传真 021-60156733 

项目主办人 王嘉宇、王楚媚 

八、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证券上市的推荐结论 

受华凯创意委托，华兴证券担任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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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华兴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华兴证

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

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

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华兴证券内核的审核。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兴证券认为：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因此，华兴证券同意推荐华凯创意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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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项威                   

 

 

项目主办人：                                   

                王嘉宇              王楚媚     

 

 

项目协办人：                                   

                黎子洋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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